
1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十三時整 
 
二、地    點：中商大樓九樓 7923 
 
三、主    席：張允文主任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列 席 者：邱名妤小姐  
 
六、主席報告： 
(一)財稅一 2高敏紋同學，家中遭逢巨變，請該生任課老師給予學業上的協助。 

 
七、討論事項： 
案由一：許義忠老師至廈門大學財政系進行學術交流事宜。 

說  明：許義忠老師擬於99年1月22日至1月26日共5日，擬代表本系至廈門大學財政系

參觀訪問，並與兩系之教師學術交流及互訪之可能性，俾利本系未來之發展，

經費以二萬三千二百元為限。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 

 

案由二：99年度赴大陸地區學術交流、教學發展事宜。 

說  明：本系申請99年赴大陸地區學術交流經費核撥為二十三萬二仟元整，擬調查老師

赴大陸地區交流之意願。(資料如附件二，P3) 

決  議：99年度赴大陸旅費經費，本系補助金額行政院初審核列比率計算結果為二十三

萬二仟元，待立法院審查後若補助金額有刪減，補助許義忠老師之大陸地區旅

費還是以二萬三千二百元為限，剩下之金額平均補助要參加大陸學術交流之老

師。 

 

案由三：修訂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說  明：資料如附件一。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 

   
  案由四：第三次系課程委員會提案修訂課程標準。 

說  明：經第三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如下： 

  (一)因配合教育部校外實習課程之政策，擬將在三年級上學期新增專業選修

「會計實務實習」二學分二小時，追溯自 97、98 學年度及以後入學新生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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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年級專業選修「英文聽講(一)」、「英文聽講(二)」一學分二小時，擬刪

除該科目，追溯自 97、98 學年度及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決  議：全體一致通過。  

   
八、臨時動議 
一、中商大樓，目前並無容納 100 人上課教室，課程人數比較多之班級，一般教室容

納不下，嚴重影響老師教學品質及學生授教權，擬建議學校在中商大樓建置二間

100 人之上課教室。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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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98.12.24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使學生能夠理論與實務相輔相成，並依據「國立台中技術學院實習課實施準

則」，訂定「財政稅務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成立「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輔

導學生參與實習。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 97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二年級升三年級全體學生。 

 

第三條 實習期間 

一、二年級升三年級之暑假期間及三年級下學期五月份。 

二、在學期間本系至少提供 320 小時(含)以上之實習工作時數。 

三、在學期間總實習出勤時數須符合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四條 實習單位與內容 

一、三年級下學期五月份進行「財稅實務實習」，共計 160 小時： 

(一)與台中市國稅局合作，至國稅局指定之稅捐稽徵所協助民眾報稅。 

(二)與中華電信合作，至中華電信各營業所協助民眾電子申報稅務。 

二、二年級升三年級之暑假期間至下列實習單位，進行｢會計實務實習｣，共計 160

小時： 

(一)會計師事務所或記帳士事務所。 

(二)公、民營企業之會計、財務及審計等相關部門。 

(三)其他經本系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相關機構。 

三、實習單位由本系安排，於每年 4 月 15 日前公佈各實習企業名額，再由學生於 4

月 30 日前填妥志願調查表，如有名額限制，由學生提供歷屆學期成績單之平均

名次擇優順序分發。 

 

第五條 實習輔導 

一、實習輔導老師應於實習開始前，說明實習課程、實習規定、實習程序及相關實

習訊息等事項。 

二、實習期間實習輔導老師應至實習地點了解及輔導學生實習狀況，與實習單位保

持聯繫，並填繳「實習輔導紀錄表」。 

三、實習單位應提供適當的實習環境給學生，並定期通知系上與學生家長，詳述學

生工作及出勤之狀況。 

四、實習單位政策變動若有影響學生權益之事項，應主動告知本系，共同尋求解決

方案。 

五、為提高實習教育品質，本系應定期召開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議，研討實習教學

改進事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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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實習評量 

一、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主管之指導。 

二、學生開始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導，惟如發現工作性質不符或環境

不良等情況，應儘速於一週內與實習指導老師聯繫協調之。如仍未能改善，得

報經系上准許後，提出辭呈，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不得中途離職，違反本規

定者，其實習時數則不予計算。 

三、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日製作實習日誌，並於實習結束後，提交一千字以上之實

習心得報告一份，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實習日誌與實習報告繳交實習指導

老師。 

四、學生於實習後，應於本系實習成果發表會中發表實習成果報告 

五、學生於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寫「實習成績考核表」，逕寄本系。 

六、實習成果評定標準： 

(一)實習單位之評量(50%)，包含工作態度、工作能力及出勤狀況等事項。 

(二)訪視評量(10%)。 

(三)實習輔導老師對實習心得報告之評量(20%)。 

(四)實習輔導老師對實習成果發表之評量(20%)。 

 

第七條 「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之委員由本系系主任及全體老師組成。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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